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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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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14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514,664,151.76 465,811,149.40 10.49%

营业利润

-14,970,291.54 22,462,630.66 -166.65%

利润总额

9,422,732.23 33,247,845.65 -7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717,954.49 27,875,115.34 -86.6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1 0.06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 5.56% -5.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2,097,676,642.09 933,096,302.54 12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849,463,306.09 512,767,972.2 65.66%

股 本

503,332,800.00 216,912,000.00 13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1.69 2.36 -28.38%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公司的经营情况

2013年度是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战略转型的第一年，也是公

司不得不经历的阵痛期，通过完成包括收购光正燃气在内的一系列投资后，奠定公司钢结

构和清洁能源双主业发展的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466.42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了10.49%；实现利润总额942.2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1.6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净利润371.8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6.66%。

2、主要财务数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影响利润总额及净利润的主要因素如下：

（1）较上年同期相比，销售费用增加190.42%，管理费用增加67.45%，主要原因系公司

燃气业务增加了合并单位和2013年全面投入经营的两个子公司光正钢机、 光正重工处于

业务开拓期，人工费用、招待费、交通差旅费较上年均有所提高所致；

（2）财务费用总体较上年度增长356.38%，主要原因系合并公司燃气子公司的部分财

务费用，另一方面公司加大转型投资力度，本年度实现收购控股庆源燃气管道运输公司，支

付资金2.3亿元；天山农商行6,400万元的对外投资；上海冠顶增资2,000万元，上述对外投

资均为公司自有经营资金，使得经营中贷款规模有所提高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3）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度增长190.42%，主要原因为应收账款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26.26%，造成坏账准备有所增加，另一方面由于钢结构行业的特性，工程结算款、质保金造

成应收款账龄延长，坏账准备的计提比率有所提高，造成坏账准备有所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3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测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15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光正集团” ）本次解除限售的公开发

行限售股份为9,271,6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3月5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666号” 文核准，公司首次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2,26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为15.18元/股，其中网下配售450

万股。 网下配售股票已于2011年3月17日上市流通。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

为6,778万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9,038万股。

2011年4月18日，公司召开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0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038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0.5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公司已于4月27日

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9,038万股，实施后总股本增至18,

076万股。

2012年4月20日，公司召开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07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0.2元人民币现金，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公司已于2012年5月

15日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18,076万股，实施后总股本增

至21,691.20万股。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于2013年4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

向5名认购对象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4,800万股，已于2013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预登记手续，上市日期为2013年4月25日，公司总股本

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21,691.20万股,增加到26,491.20万股。

2013年5月16日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

股本的议案》，同意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6,491.2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2

股，派0.25元人民币现金，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 公司已于2013年5月28

日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26,491.20万股，实施后总股本增

至50,333.28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1、上市公告书及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新疆筑方圆建筑设

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

该公司全体股东

、

该公

司第一大股东刘静芳之

配偶徐兵

（

本公司董事

）

均承诺

：

在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光正集团股份

，

自光正集团上市

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

也不由光正集团

回购该部分股份

。

徐兵在光正集团任职期间

，

新疆筑方圆

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

有的光正集团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徐兵离职后半年

内

，

新疆筑方圆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光正集团股份

。

徐兵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

，

新

疆筑方圆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的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按照承诺履行

，

未有违反承诺情

况

2、上市后股东后续追加承诺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上市后补充承诺

：

新疆筑方

圆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

以下简称

“

筑方圆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将其所持

光正集团股份过户至筑方圆

公司

33

名自然人股东名下

；

根据

2010

年

11

月

9

日筑方圆

公司

33

名自然人股东

、

筑方

圆公司以及徐兵

、

刘静芳夫

妻出具的

《

承诺函

》；

筑方圆

公司

33

名自然人股东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共同承诺继续履

行上述承诺

，

具体内容如下

：

刘静芳等

33

名自然人股东直接持有的光正集团股

份

，

自光正集团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

，

也不由光正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

在

徐兵任职于光正集团期间

，

33

名自然人股东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各自持有的光正集团股份数额

的百分之二十五

。

徐兵离职后半年内

，

33

名自然人

股东不转让其持有的光正集团股份

。

徐兵申报离

任

6

个月后的

12

月内

，

33

名自然人股东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其所持有的光正集团股份占各

自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按照承诺履行

，

未

有违反承诺情况

说明：新疆筑方圆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筑方圆公司” ）已于2011

年12月01日注销， 并将其所持光正集团股份依照33名自然人股东持有筑方圆公司股份同

比例转至个人名下， 筑方圆公司于2011年10月19日取得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国家税务局

下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编号为：乌天国税通〔2011〕4046号” ，同意本公司的税务注

销申请；2011年12月7日取得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地方税务局下发的《税务检查结论》“编

号为：青年税检〔068〕号” ，检查结论：未发现税收违法问题；2012年5月23日取得乌鲁木齐

市天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 《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编号为：(乌天) 登记内销字

〔2012〕第138995号” ，准予筑方圆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的注销登记。 2012年6月28日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下发的《组织机构代码废置通知单》，同意筑方圆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的注销登记。

3、核查情况

经核查，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未发

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及本公司回购的情况。

4、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持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

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3月5日；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9,271,6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人数为自然人33人；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

股

）

所持限售股份

数量

（

股

）

本次可解除

限售的股份

数量

（

股

）

备 注

1

刘静芳

2,207,536 2,207,536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

按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

33

名自然人股东名下的股份为基数

，

按

25%

计算

33

名自然人股东本年度

可转让股份法定额度

，

同时

，

对

33

名自然人股东所持的在本年度可

转让股份额度内的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进行解锁

。

2

周 江

662,258 662,258

3

党 霞

662,258 662,258

4

金 绯

662,258 662,258

5

张洪洲

353,204 353,204

6

闫新民

309,054 309,054

7

杨 钟

264,904 264,904

8

汪兰花

220,754 220,754

9

李 为

220,754 220,754

10

郭 亮

220,753 220,753

11

沈 晖

220,753 220,753

12

曾宏全

220,753 220,753

13

蔡 卫

220,754 220,754

14

张 彬

220,753 220,753

15

杨 军

220,754 220,754

16

葛 青

176,601 176,601

17

马 明

176,601 176,601

18

王绍瑞

176,601 176,601

19

张振东

176,601 176,601

20

吴 晶

176,601 176,601

21

张 锋

176,601 176,601

22

钮祥军

176,601 176,601

23

弥 泽

176,601 176,601

24

侯荣军

132,453 132,453

25

李 疆

132,451 132,451

26

胡 峻

132,453 132,453

27

屈 哲

132,451 132,451

28

何金畅

88,301 88,301

29

丁新亚

88,301 88,301

30

刘雪松

88,301 88,301

31

王 新

88,301 88,301

32

梁卫政

44,150 44,150

33

施亚新

44,150 44,150

合 计

9,271,620 9,271,620

相关说明：

（1）公司委托天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三十三名自然人股

东解禁所持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票之法律意见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认为：33名自然人股东自愿锁定的承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述承诺的内

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是合法、有效的。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33名自然人股东已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本次申请解禁限售股份符合上述承诺。

（2）根据上述承诺，本次以原筑方圆公司的33名自然人股东各自承继的筑方圆公司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为基数（含转增、送红股）申请解除限售，每年的

第一个交易日按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33名自然人股东名下的股份为基数，按25%计

算33名自然人股东本年度可转让股份法定额度，同时，对33名自然人股东所持的在本年度

可转让股份额度内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进行解锁。 徐兵（原筑方圆公司大股东刘静芳之

配偶）离职后半年内，33名自然人股东不转让其持有的光正集团股份。 徐兵申报离任6个月

后的12月内，33名自然人股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其所持有的光正集团股份占

各自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33名自然人股

东各承继的筑方圆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限售股份的100%（含转增、 送红

股）。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完成后，本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按照要求继续履行承诺。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认为：光正集团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

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光正集团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

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的承诺； 光正集团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五、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报告

2、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629

证券简称：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

2014-013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4�年 2�月 26�日下午 3：00�在公司董事会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14� 年 2�

月 20�日以邮件、电话、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名，实际参加董事 9�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钱忠良先生主持，监事会主席熊

海河先生、监事曾昌华先生与刘惠琴女士、总裁张军先生、董事会秘书冯嫔女

士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筹划美国重大资产收购事项的议案》；

公司通过实地考察和反复论证，初步形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经与会董事

审议，一致同意公司筹划美国重大资产收购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将尽快

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 初步审计和评估， 待确定具体方案

后，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收购事项的相关议案，并及时公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与美国油服公司合作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同意公司与美国油服公司进行合作。 合作后，公司

将专注于引进油气田开发、生产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特别是在中国发展页岩气

开采技术，并且在美国石油公司的钻井、油田开发、油田服务业务上获得发展

机会。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将聘请相应的中介机构对合作相关事项展开尽职调

查及评估，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合作事项的相关议案，

并及时公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

进展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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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

2014-014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4� 年

01月 07�日接到控股股东钱忠良通知，目前正在筹划美国重大资产收购事项。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4�年 01�月 08�日起停牌。

停牌后公司及时召开了董事会内部讨论会， 听取了公司控股股东钱忠良

先生向董事会就美国重大资产收购项目进行的初步专题汇报， 本次讨论会上

董事会认为该项目目前所提供的资料尚不完善， 要求进一步完善该项目资料

并尽快形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再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本着谨慎、为投资者负

责的原则，随之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小组，对该事项的资料进行详细的收集和分

析研究。 由于该事项涉及海外资产，加之我国传统新春佳节，致使公司在停牌

期间未能如期推进该事项进程。 2014年春节后，公司召开了多次专题会议，讨

论该收购事项的相关事宜， 并派相关专业人士前往美国进行该项目的实地考

察和论证，于2014�年 02�月 26�日，初步形成了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

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筹划美国重大资产收购事项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将尽快聘请中介

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初步审计和评估，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及时召

开董事会审议本次资产收购事项的相关具体议案， 及时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

复牌。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

的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

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

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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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2月25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盛明泉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盛明泉

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盛明泉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为两名，未达到独立董事

人数占董事会人数三分之一的比例。 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辞职申请将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

补其空缺后生效。 在此之前，盛明泉先生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履行其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送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盛明泉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诚信、勤勉、尽责，忠实履行职务，积极出席相关

会议，严格履行独立董事职责，为提高董事会决策科学性，为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 在此对盛明泉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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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年度报告中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

万元

） 95,308.77 71,068.17 34.11%

营业利润

（

万元

） 8,908.65 9,346.02 -4.68%

利润总额

（

万元

） 9,872.45 10,941.66 -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7,896.08 9,346.68 -15.5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2 0.28 -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4% 9.88% -3.2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

万元

） 203,260.52 138,902.64 4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157,132.48 98,516.32 59.50%

股本

（

万股

） 39,195.07 17,020.00 13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01 5.79 -30.74%

注：1、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由于政策环境的影响和下半年受天然

气、纯碱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导致公司净利润下降。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34.11%，主要系本报告期随着3.5万的

高档玻璃项目及技改项目所涉及产品逐步投放市场， 且销售渠道客户增加带来的主营业

务收入的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总资产本报告期末比本报告期初增长46.33%，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非公开发

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致使本期货币资金的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本报告期末比本报告期初增长59.50%，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致使股本的增加以及资本公积的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股本本报告期末比本报告期初增长130.29%，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实施资本

公积转增资本及非公开发行股票致使股本的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本报告期末比本报告期初降低30.74%，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致使股本的增加以及资本公积的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2013年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相符合。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2013年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10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

年产二千万只晶质高档玻璃酒具生产线

（一期）项目达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止2014年2月27日，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意德丽塔（滁州）

水晶玻璃有限公司“年产二千万只晶质高档玻璃酒具生产线（一期）项目” 各项调试工作

已结束，产品顺利下线，达到预计生产能力。

一、项目简介

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年产二千万只晶质高档玻璃酒具生产线（一期）

项目引进晶质高档玻璃酒具生产设备（线），截止2014年2月27日项目已投资33,287.52万

元。 本项目达产后，年产2,000万只各类晶质高档玻璃酒具，可实现营业收入14,031.12万

元，税后利润3,360.74万元。

上述募投项目的达产增加了公司高档玻璃器皿的产能，并将在改善公司产品结构、提

高公司整体产能、拓展市场份额、提升产品整体毛利率等方面带来明显的积极影响。

二、项目建设进度

本项目自2013年4月启动以来一直比较顺利，2014年2月27日，意德丽塔（滁州）水晶

玻璃有限公司年产二千万只晶质高档玻璃酒具生产线（一期）项目产能如期达产。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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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2月16日，分别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

出，会议于2014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

加会议的董事6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6人。 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表决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开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新沙支行申请人民币6.38亿元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沙支行申请人民币6.38亿元贷

款授信额度，用于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中长期项目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

汇票等业务，有效期1年。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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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营业总收入

3,518,762,030.64 1,418,421,038.62 148.08

营业利润

115,722,251.93 75,375,864.20 53.53

利润总额

204,655,061.06 160,092,831.16 2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8,408,789.92 134,635,571.01 10.2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0 0.18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1% 6.13% 0.3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总 资 产

7,627,606,486.60 6,350,336,886.65 2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342,756,735.63 2,223,830,018.29 5.35

股 本

753,456,834.00 579,582,180.00 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3.11 3.84 -19.01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2013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351,876.20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了148.08%；实现营业利润11,572.2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3.53%；实现利

润总额20,465.5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7.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

840.8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23%。

2013年度公司业绩的增长主要源于公司生产规模扩大， 销量增加及收购江苏凯力克

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762,760.65万元，相对2012年末增长了20.11%；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34,275.67万元，相对2012年末增长了5.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3.11元，相对2012年末减少了19.01%。以上指标出现较大幅度变动的原因

如下：

（1）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产能增加，销售规模扩大，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2）报告期内，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股本大幅增加，相应摊薄每股净资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告不存在

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33

证券简称：福建高速 编号：临

2014-002

债券代码：

122117

债券简称：

11

闽高速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1

闽高速”公司债券的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1、“11�闽高速” 按票面金额计算从2013年3月8起至2014年3月7日止的

年度利息，票面年利率为 5.80%；

2、每手“11闽高速” 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58.0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元派发利息为 46.40�元；

3、付息债权登记日为2014年3月7日；

4、兑息日为2014年3月10日。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2年3月8

日发行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1闽高速” ）将于2014年3月10日支付自2013

年3月8日至2014年3月7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本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和《2011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债券利息每年兑付

一次，现将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

按照本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11� 闽高速” 的票

面利率为 5.80%。 每手“11�闽高速”（面值 1000元）派发利息为 58.00�元

（含税）。 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元派发利息为 46.40�元。 投

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11闽高速” 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本公司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登载的日期为2012年3月6日的《2011年公司债

券发行公告》、《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摘要。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及兑息日

1、付息债权登记日：2014�年3月7日

2、兑息日：2014年3月10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截止2014年3月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1�闽高速” 债券持有

人。

四、本次付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

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

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

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

息。

五、关于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

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等税收

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

税。 本期债券利息的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

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如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

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

的规定，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每手

“11闽高速” 面值 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 58.00元（含税）。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

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

资者（以下简称“QFII” ）取得的“11� 闽高速” 利息应缴纳10%的企业所得

税，由本公司代扣代缴，每手“11闽高速” 面值 1,000元税后实际派发利息为

52.20元。

六、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水路18号交通综合大楼26层

联系人：何高文

电话：0591�– 8707� 7366

传真：0591�– 8707� 7366

2、保荐人（主承销商）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268�号

联系人：黄奕林、李强、梁华

电话：021-3856� 5899，3856� 5871，3856� 5898

传真：021-3856� 5900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3�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021� -� 6887� 0114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94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

2014-007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1,453,942,132.78 1,425,074,306.87 2.03

营业利润

60,314,861.94 63,267,853.32 -4.67

利润总额

61,603,879.63 61,727,311.77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3,448,935.99 52,361,444.94 2.0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66 0.162 2.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6% 9.93% -0.6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1,108,187,288.41 1,117,996,712.11 -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600,578,395.60 550,574,849.46 9.08

股 本

321,916,620.00 321,916,62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1.87 1.71 9.3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45,394.21万元，与上年同比增长2.03%；营业利润6031.49万元，与上

年同比下降4.67%；利润总额6160.39万元，与上年同比下降0.20%；净利润5344.90万元，与上年同比增长

2.08；基本每股收益0.166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存在业绩提前泄漏和股价异动的情形。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02月28日

股票代码：

600188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

2014-005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控股子公司发布

2013

年全年业绩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兖州煤业澳大利亚股份有限公司

（“兖煤澳洲公司”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YAL” ）发布了2013年全年业绩公

告。

2013年兖煤澳洲公司煤炭产量、销售情况如下表：

单位：千吨

2013

年

2012

年

原 煤

产 量

合计

27,028 23,785

权益

23,093 21,004

商 品 煤

产 量

合计

19,686 16,653

权益

16,866 14,646

商 品 煤

销 量

合计

19,727 17,010

权益

17,009 14,856

兖煤澳洲公司所公布2013年度按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编制的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摘要

如下：

单位：亿澳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持续经营业务营业收入

15.298 13.664

息税折旧及摊销前营业利润

0.437 1.541

税后利润

-8.321 3.754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净负债

48.389 32.292

合计权益

9.772 17.915

兖煤澳洲公司与格罗斯特煤炭有限公司合并交易于 2012年6月完成， 为比较有关数

据，兖煤澳洲公司2012年产销量中包含了格罗斯特煤炭有限公司全年产销量数据；根据合

并交易安排，兖煤澳洲公司于2012年6月底剥离坎贝唐斯煤矿和普力马煤矿，兖煤澳洲公

司2012年经营数据未包含坎贝唐斯煤矿和普力马煤矿全年数据。

由于澳大利亚会计准则与中国会计准则的差异， 兖煤澳洲公司所公布2013年度按照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与兖煤澳洲提供本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进行合并的

2013年度财务数据在具体项目上有可能不一致。

投资者如需了解详情， 请参见兖煤澳洲公司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asx.com.au/asx/statistics� ）发布的报告全文。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

:

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600035

公告编号

:2014-009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到期兑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1年11月9日召开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发行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

短期融资券。2012年3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

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2]CP57号），接受本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

额为人民币10亿元，注册额度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公司

于2013年2月26日完成2013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发行规模为人民

币5亿元，期限为365天，票面利率为4.40％。

2013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于2014年2月27日到期。 本公司已于2014

年2月26日兑付该期短期融资券本息。 上述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详见上海清

算所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和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16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传闻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简述

2014年2月27日，多家网络媒体转载一条《（盘中特供）亚盛集团首批次工业大麻种交

付美国企业》的报道。 该报道称：“美国工业大麻企业Hemp� Inc和亚盛集团（600108.SH）

本周分别公告称，后者已将协议中的一批带壳大麻种子运抵美国。 此批大麻于2013年种植，

共产出超过4万吨大麻种。 双方正协商2014产季的新合约，本月末预计将有结果。 ”

二、澄清说明

针对有关媒体报道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本公司无大麻种植业务，也未发布过与此相关的公告和签署过与此相关的协议。

三、其他说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刊登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112

股票简称：天成控股 编号：临

2014－011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

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俞男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俞男先生鉴于个

人原因申请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其

他职务。 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俞男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及董事会

衷心感谢俞男先生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306

证券简称：商业城 编号：

2014-019

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4年2月27日接到公司独立董事刘治海、孙琳、张国辉提交

的书面辞职申请，因工作需要，上述3人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由于上

述3人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低人数和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任职人数的要求，刘治海、孙琳、张国辉的辞职申请自公司补选的

独立董事任职后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刘治海、孙琳、张国辉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27日


